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104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
勞工保險於民國39年開辦，初期係委託「台灣人壽」的「勞工保險部」辦理，直至49年「勞工保險條例」施行，才成立了「台灣省勞工保險局」專責辦理本項業務；78年7月起受內政部委託辦理農民健康保險業務；85年改隸中央，更名為「勞工保險局」，91年4月28日起受委任辦理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業務；92年1月1日起受委任辦理就業保險業務；103年2月17日配合勞動部組改整體規劃，由國營事業改制為行政機關，更名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至各項保險相關業務，自本（104）年度起改編作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bookmark: _GoBack]本基金主要任務係建立完善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業務制度，進行前開各項保險相關業務，提供適當之給付保障，以維護被保險人生活安全。
二、組織概況：
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組織法第7條規定，設置特種基金，辦理相關業務。有關本基金之保險及基金投資運用管理業務，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組織法第1條及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組織法第1條規定，分別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勞動基金運用局辦理；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業務，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組織法第1條規定，由職業安全衛生署辦理；就業保險法第12條第3項促進就業等業務，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職業安全衛生署辦理。
三、基金歸類及屬性：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組織法業於103年1月29日總統令公布，並經行政院公告自103年2月17日改制，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由國營事業改制為行政機關，至各項保險相關業務，亦配合自本（104）年度起改編作業基金，前（102）年度決算數及上（103）年度預算數，依同一原則重新調整編製。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之作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一、前（102）年度決算結果：
(1) 業務總收入：決算數4,120億6,801萬1千元，較預算數3,273億9,019萬6千元，增加846億7,781萬5千元，約25.86%，主要係投融資業務收入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2) 業務總支出：決算數4,120億6,801萬1千元，較預算數3,273億9,019萬6千元，增加846億7,781萬5千元，約25.86%，主要係投融資業務成本較預算數增加所致。
二、上（103）年度預算截至103年6月30日止執行情形：
(1) 業務總收入：累計預算分配數1,722億1,075萬6千元，累計實際執行數2,096億1,975萬5千元，較累計預算分配數增加374億899萬9千元，約21.72 %，主要係投融資業務收入增加所致。
(2) 業務總支出：累計預算分配數1,722億1,075萬6千元，累計實際執行數2,096億1,975萬5千元，較累計預算分配數增加374億899萬9千元，約21.72 %，主要係保險成本增加所致。

參、業務計畫
一、營運計畫： 
(1) 勞工保險業務：辦理保險給付支出為3,089億1,916萬1千元，其中普通事故給付金額為3,008億3,266萬1千元，職災事故給付（含醫療）金額為80億8,650萬元。
(2) 就業保險業務：辦理保險給付支出為165億2,373萬3千元，另依就業保險法第12條第3項規定辦理促進就業等業務編列24億7,580萬5千元。
(3) 農民健康保險業務：辦理保險給付支出為82億6,121萬2千元，另虧損40億5,906萬2千元，由主管機關審核撥補。
(4)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業務： 
1. 已參加勞工保險職災勞工保護業務支出2億5,175萬4千元。
2. 加強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重建業務支出3億7,380萬元。
3. 事業單位僱用職災勞工提供輔助設施補助業務支出100萬元。
4. 未加入勞工保險職災勞工保護業務支出6,190萬2千元。
(5) 基金運用業務：預計平均營運量6,806億1,108萬9千元。
1. 投融資業務收入205億8,873萬1千元。
2. 投融資業務成本7億6,239萬4千元。

肆、預算概要
一、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1) 本年度業務收入3,692億5,249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3,494億5,938萬1千元，增加197億9,310萬9千元，約5.66%，主要係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調高0.5%，增加保費收入所致。
(2) 本年度業務成本與費用3,693億3,596萬6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3,495億2,939萬4千元，增加198億657萬2千元，約5.67%，主要係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申請案件增加，增加保險給付所致。
(3) 本年度業務外收入8,656萬6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7,310萬3千元，增加1,346萬3千元，約18.42%，主要係勞工保險收回呆帳增加所致。
(4) 本年度業務外費用309萬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
(5) 本年度業務總收支相抵後，賸餘無列數（主要係因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之收支餘額，悉數提存﹝或收回﹞準備，且農民健康保險虧損由政府撥補，爰本年度本期賸餘無列數）。
(6) 本年度及最近5年收入、成本與費用及賸餘圖表，詳圖1、2。
二、餘絀撥補之預計：本年度預算賸餘無列數，故無撥補事項。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
(1) 預計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376億4,018萬元，為調整非現金項目，包括提存呆帳4億1,364萬7千元；提存責任準備300億1,575萬1千元；流動資產淨減72億512萬1千元；流動負債淨增566萬1千元。
(2) 預計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288億6,814萬8千元，係增加流動金融資產111億8,226萬8千元、長期投資125億8,388萬元及長期貸款51億200萬元。
(3) 預計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51萬2千元，係減少其他負債之數。
(4) 預計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87億7,152萬元。
(5)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1,699億9,359萬8千元。
(6) 預計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1,787億6,511萬8千元。
四、補辦預算事項：無。

伍、其他
一、依據本局現行建置之勞保被保險人資料庫，將每一類符合資格者之人數及金額覈實計算估算結果，截至103年6月底止，有資格請領老年給付之被保險人數為235萬739人，到期應計老年給付金額為2兆4,158億5,430萬877元。
二、勞工保險(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
(1)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3條規定，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為7.5％至13％；97年7月17日修正條文施行後第3年調高0.5％，其後每年調高0.5％至10％，並自10％當年起，每2年調高0.5％至上限13％；第15條規定，保費由勞工、雇主及政府3方共同負擔；第66條規定，勞工保險基金之來源，包括創立時政府一次撥付之金額、當年度保險費與其孳息之收入及保險給付支出之結餘、保險費滯納金及基金運用之收益；第69條規定，勞工保險如有虧損，在中央勞工保險局未成立前，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撥補。
(2) 依據本局103年1月完成之潛藏負債精算評估，以102年10月底投保人數945萬人為基礎，於折現率3％及投保薪資調整率1.5％等精算假設條件下，102年底勞保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之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約8兆6,976億元，另截至103年6月底止已提存普通事故責任準備為6,479億元。
(3) 勞工保險為由勞工、雇主及政府3 方共同分攤保費所成立，又勞工保險如有虧損，由政府審核撥補。其未提存準備，未來同時涉有費率調整及政府撥補挹注之可能性，相關精算資訊業於本局決算書中揭露。
三、地方政府積欠勞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補助款
(1)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及就業保險法第40條等規定，101年6月30日以前各身分類別勞工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的保險費，由中央與直轄市政府依該管轄區按一定比率補助；101年7月1日起直轄市政府補助部分改由中央政府全額負擔；又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中央政府應補助之保險費，由保險人按月開具保險費繳款單，於次月底前送請中央政府依規定撥付。
(2) 截至103年6月底中央及地方政府累計待撥付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費為378億元，扣除尚未屆繳款期限之保險費98億元，逾期欠費為280億元，全數為地方政府欠費（中央政府無欠費情形），屬本局之應收債權，已列帳表達。
四、其他：
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為勞動部）91年5月1日勞保3字第0910017717號函示，同意勞工保險局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3條規定，於91年4月28日該法施行第1年，自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基金1次提撥100億元，第2年（92年）起按年由上年度保險費收支結餘提撥40%，作為加強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補助參加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災害勞工之專款。102年度職業災害保險決算收支結餘4,339萬4千元提撥40%，於103年度撥付1,735萬8千元作為職災保護專款，另103年度預算職業災害保險收支短絀12億459萬5千元，故本（104）年度預算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基金未做結餘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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